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正版软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范围内从根本上杜绝使用盗版软件、保护知识产权，规范正版软件使用，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47号）和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正版软件使用情况检查的通知》（科办〔2010〕20号），特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本部及野外台站范围内的软件产品使用与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单位或个人开发并自用的软件以及委托他人开发的自用专用软件不适用本办法。 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正版软件主要包括计算机用户使用的操作系统、办公系统、防病毒软件等。
　　第四条 正版软件的使用活动应遵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第五条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信息化建设中心负责组织、协调、检查正版软件的使用工作，科技处负责正版软件的验收工作。各部门领导和各团组首席为第一负责人，对本部门或本团组的软件正版化的整体工作负责。各部门、各团组要充分认识到软件正版化的紧迫性，增强保护知识产权意识，在本单位形成尊重知识、自觉抵制软件盗版行为的良好氛围。要将使用正版软件作为日常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和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高度重视，落实到位。
第二章 正版软件的购买

　　第六条 从本管理办法颁布之日起，所有电脑硬件的购买，必须配备必要的正版软件，否则科技处将不予验收，财务室不予报销。对之前存在的极少数非正版使用情况，必须自行更换，在计算机更新换代时确保100％使用正版软件。
第七条 软件的购买都要和软件企业、经售商、代理商签定授权使用协议书，协议书应写明使用的权限、范围和服务内容。台信息化建设中心和科技处可统一联系经销商，以享受最大优惠，并提供咨询意见。　
　　第八条 各部门和团组购买软件都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应当按规定纳入本部门或团组的政府采购计划和预算，并按财政部门有关政府采购制度规定的程序执行。
第九条 各部门和团组购买正版软件的经费应纳入其日常的预算，作为科研和日常工作条件予以保证。
第三章 正版软件的使用、监督管理

第十条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信息化建设中心对全台软件产品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和咨询。

　　第十一条 正版软件由科技处实行登记和备案。所有正版软件列入部门或团组的固定资产，按相关财务制度进行登记、备案、入帐管理，以确保软件资产的安全、完整。

　　第十二条 任何部门和个人违反本办法，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追究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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